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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3 月 9

日以书面形式下发给公司内部董事；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下发给公司外部董事。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于2013年 3月13日以现场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董事 4人，董事张志鸿先生因故

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丁明国先生代为表达意见，董事陈学俭先生因故未出

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丁明国先生代为表达意见，独立董事郑植艺先生因故未出

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王德建先生代为表达意见，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丁明国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倪金生先生辞去董事、财务总监职务的议

案》； 

倪金生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倪金生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

司担任其他职务。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2、《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郑恩泮先生担任董事职务的议案》； 

个人简历： 

郑恩泮，男，1962 年 8 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职称。历任

潍坊化纤厂厂长办公室秘书、党委办公室秘书、总经理办副主任、董事会秘书长；

潍坊巨龙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现任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工会主席。 

郑恩泮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无关联关系。因公司

2010 年度业绩预告滞后；2010 年度、2011 年度上半年存在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的违规对外担保，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处分（《关于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处分的决定》深证上

【2011】295 号），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符合公

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关于担任董事的条件和要求。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3、《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1、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刘洁伯、郑植艺、王德建、江建明 

2、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丁明国、刘洁伯、郑植艺、王德建、江建明 

表决结果：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4、《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经营班子的议案》； 

张志鸿：总经理 

马立臣：副总经理 

李月刚：副总经理 

史乐堂：副总经理 

高  垒：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鲁  华：总法律顾问 

孙  健：财务总监 

上述人员简历： 

张志鸿，男，1966 年 2 月出生，汉族，工商管理学硕士，研究员。历任巨

龙集团生产技术科科长、生产技术处处长，巨龙集团总经理助理兼生产调度处处

长，潍坊化纤厂厂长，巨龙集团总经理助理兼生产技术处处长，巨龙集团副总经

理，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现

任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张志鸿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无关联关系。因公司

2010 年度业绩预告滞后；2010 年度、2011 年度上半年存在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的违规对外担保，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处分（《关于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处分的决定》深证上



 

【2011】295 号），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符合公

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关于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和要求。 

 

马立臣，男，1965 年 5 月出生，汉族，工商管理学硕士。历任潍坊巨龙化

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管办副主任、企管科科长、企管处副处长；动力公司经理

办主任；潍坊巨龙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管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动力公司

副经理；潍坊巨龙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管计划处副处长、企管计划处处长；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山东

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经营部部长。 

马立臣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无关联关系，未受到

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

形，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关于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和要求。 

 

李月刚，男，1962 年 9 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职称。历任

潍坊化纤厂企管办副主任、全面质量管理处副处长、计划处副处长、企管办主任；

潍坊巨龙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济师；潍坊巨龙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兼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李月刚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无关联关系。因公司

2010 年度业绩预告滞后；2010 年度、2011 年度上半年存在未履行审议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的违规对外担保，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处分（《关于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处分的决定》深证上

【2011】295 号），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符合公

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关于担任董事的条件和要求。 

 

史乐堂，男，1966 年 5 月出生，汉族，软件工程 MBA 硕士，助理工程师职

称。历任潍坊化纤厂车间副主任、主任,短丝分厂副厂长；潍坊巨龙化纤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长丝分厂厂长；潍坊巨龙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山东海龙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山东海龙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海阳港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人力资源部部长。 

史乐堂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125 股，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无关联关系。

因公司 2010 年度业绩预告滞后；2010 年度、2011 年度上半年存在未履行审议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的违规对外担保，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处分（《关于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处分的决定》深

证上【2011】295 号），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符

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关于担任董事的条件和要求。 

 

高垒，女，1979 年 9 月出生，汉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经济师，PMP（美国项目管理协会认证项目管理专家）。历任合肥信息投资有限公

司项目部经理；国泰君安咨询服务（深圳）有限公司财务顾问部项目经理；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合作部特聘高端培训讲师、国际业务顾问；中国

恒天集团战略管理部经理、高级经理；现任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高垒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无关联关系，未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关于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和要求。 

 

鲁华，男，1971 年 10 月出生，汉族，本科学历，法律硕士学位。历任陆军

63 集团军 189 师排长、政治处干事；北京军区联勤部第六分部警勤连副连长、

连长；北京军区司令部直工部站长、战勤参谋、政治处干事、保卫股长；经纬纺

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秘书、外事处长、法律部副部长、办公室副主任、兼团

委书记；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高级经理；现任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

司总法律顾问。 

鲁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无关联关系，未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关于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和要求。 

 

孙健，男，1977 年 6 月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历任经纬纺织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主管；天津宏大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天津经纬新型纺织机械有限公

司董事；天津宏大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天津经纬新型纺织机械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孙健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无关联关系，未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关于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和要求。 

表决结果：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5、《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议案》；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

坊潍城支行申请 1,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 1年。 

表决结果：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6、《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建设活性炭吸附法二硫化碳综合利用项目

的议案》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活性炭吸附法二硫化碳综合利用项目”，

提升公司环保废气治理水平，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为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

有利保证。 

项目为配套公司短丝二分厂现有两条粘胶短纤维生产线建设两套处理能力

为 60000Nm3/h 的活性炭吸附法废气处理装置，将废气中的 CS2 经活性炭吸附后

回用于生产，同时产生 NaHS 液体作为副产品出售，达到资源综合利用的目的。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8339.2 万元，项目已于 2010 年 6 月开工建设，2011 年 3

月因山东海龙资金短缺停建至今。项目前期土建施工和设备订货已投入资金

2005 万元,需新增投资 6334.2 万元。建成后，将实现处理废气 120000Nm3/h，年

可回收 CS26666 吨，副产 NaHS 28050 吨。按目前市场价格计算，年可实现销售

收入 3488 万元，年总成本 3569.7 万元，利润总额-100.0 万元。处理后尾气中

CS2 含量预计为 120mg/Nm3，H2S 含量为 40.6mg/Nm3，达到国家《恶臭污染物排

放标准 GB14554-93》要求，短丝二分厂 CS2 回收率可由目前的 40%提高到 68%。 

该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政策和行业发展趋势的要求，符合公司履行社

会责任的要求，符合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的要求，是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实现

业务规划和目标，开创发展新篇章的重要举措。 

表决结果：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四日 

  

 




